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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受理符合审批条件且按法律、法规提交相关手续材料的法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二、办理依据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三十条：未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第三十一条：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须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方可按照规定占用。第三十三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签发的文件和有关设计文件，到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审批手续，方可按照规定挖掘。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3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须经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城市道路管理条例》（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2011年1月1日予以修改）第二十九条：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2004年6月29日国务院令第412号，2009年1月29日予以修改）附件第109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实施机关：所在城市的市人民政府市政工程设施行政主管部门。
    《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号)第二条第（二）项：将‘占用、挖掘城市道路审批’、‘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城市桥梁上架设各类市政管线审批’3项合并为‘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1项”。

三、实施机关

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审批条件

项目符合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技术规范。
五、受理地点

政务服务管理局二楼大厅，大厅地址：文蚌街15附2号。
六、申请材料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需依附或者穿越城市道路市政公用设施审批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要求
	备注

	1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表
	■原件
	纸质材料，应采用A4纸，左侧装订。
	1份
	填写文字清晰、申请人签字，属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2
	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需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
	■原件

■复印件
	
	1份
	身份证明应合法、有效。
	

	3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申请书
	■原件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签字，属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4
	建设工程合法材料（《土地使用证》、《规划许可证》、《建设施工许可证》）
	■原件

■复印件
	
	1份
	合法真实有效。
	

	5
	公安交通部门意见（建设涉及车行道的）
	■原件
	
	1份
	合法真实有效。
	

	6
	挖掘道路挖掘工程现场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内容包括：①施工现场平面示意图，包括实际挖掘范围示意图，围栏范围示意图，施工设备及其布置图，原材料及废料堆放图等；②对城市道路的保护措施；③现场环境卫生及安全保护措施；④现场文明施工组织机构及责任人
	■原件

□复印件
	
	1份
	属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7
	规划许可证及规划部门意见
	■原件

□复印件
	
	1份
	合法真实有效。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保证所提供材料是真实的、可靠的、完整的。有公章的同时加盖公章。
七、审批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日，承诺办结时限10日。

八、审批收费
根据云价房发〔1996〕248号文件标准收费。
九、共同审批与前置审批

无。

十、中介服务

无。

十一、年审年检与指定培训

无。

十二、资质资格

无。

十三、审批流程


十四、审批服务

（一）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692—2272826、0692—3029483 。 

（二）咨询回复

⒈窗口咨询和电话咨询的，当场能够答复的当场回复，当场不能答复的工作人员做好记录，在30个工作日内答复；

⒉通过网络咨询的，在30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得到回复。
（三）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https://zwfw.yn.gov.cn/portal)网上服务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或到政务服务管理局二楼大厅现场咨询及电话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四）获取办理结果

芒市政务服务中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服务窗口在受理审批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制作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需依附或者穿越城市道路市政公用设施许可证交申请人。

（五）监督投诉

监督电话：0692—3029462。

（六）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申请人对芒市人民政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的审批决定不服的，可以在知道芒市人民政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芒市人民政府或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直接向芒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五、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获取

相关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可到受理窗口直接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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